中共扬州大学离退休委员会
离退党〔2019〕5号

关于开展各离退休党支部“六有一提升”
达标验收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及其所辖党支部：
根据省委老干部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统一部署和要求，经请示校党委主管部门，拟于10月底前面向各离退休党支部开展 “六有一提升”达标验收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与要求
组织开展离退休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验收，旨在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基层党建“五聚焦五落实”三年行动计划和党支部“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围绕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整体推进离退休党支部标准化、优质化、特色化建设，着力提升我校离退休党支部建设质量和水平。
[bookmark: _GoBack]鉴于我校离退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比较好的工作基础，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及其所辖党支部一直按照常态化要求扎实推进“六有一提升”建设，故本次达标验收拟采取“成熟一批、申报一批、验收一批、复核一批”的原则，力争绝大多数党支部都能一次性通过达标验收，确保2020年底前每一名离退休党员都有党的组织，每一个离退休党支部都有领导班子、有组织活动、有作用发挥、有工作制度、有工作保障，从而不断提升离退休党支部战斗力。其中，离休干部因普遍高龄，故对单独设置的离休干部党支部达标暂不作硬性要求，鼓励结合实际加强支部建设。
二、达标验收政策依据
本次达标验收主要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苏组通〔2019〕37号）、《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办法》（苏委老干〔2019〕37号）、中共江苏省委老干部局、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于2019年9月24日印发的《关于开展首批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等3个上级部门文件精神。
三、方法步骤、时间安排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达标验收方法与步骤
对照《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标准》（附件1），采用百分制进行量化考评，考评总分达到80分及以上，且每个大项考评分占该项标准分值的80%及以上，方能通过达标。按照支部自评、校区党总支验收、离退休党委组织复核、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复核或抽查的步骤有序进行。
（二）时间进度安排及材料报送要求
1、各离退休党支部自评（10月20日前）
离退休党支部对照《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标准》（附件1）开展自查自评，在自评达标的基础上申请验收和复核，按一式五份要求，填报《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申请复核名册》（附件2）、《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建复核申请表》（附件3）。
2、校区党总支组织验收（10月21日-10月25日）
在各离退休党支部自评达标的基础上，由离退休党委委派各校区分管领导，会同所在校区离退休党总支，对照《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标准》，对其所辖党支部进行达标验收。在此基础上，由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完成《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申请复核名册》和《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建复核申请表》中相应栏目填报任务后上报离退休党委，其中：电子版统一发至：jqliu@yzu.edu.cn  联系人：刘建秋 
3、离退休党委复核上报（10月26日-10月31日）
离退休党委在对各校区党总支及其所辖党支部报送的材料进行集中复核后，以离退休党委名义向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提交复核书面申请，上报验收达标的支部名单。呈报材料按一式3份要求，报省委老干部局组织指导处，主要包括：（1）《关于申请对扬州大学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建进行复核的报告》；（2）《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申请复核名册》；（3）《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建复核申请表》。
4、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复核或抽查（11月中旬起）
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组织协调有关系统、老干部工作片区对我校上报的达标支部进行复核或抽查。复核及抽查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查看、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对照《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标准》评审打分，提出认定意见。对在复核或抽查中发现不合格的支部，重新开展达标创建。


附件：1、《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优标准》
    2、《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申请复核名册》
      3、《省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六有一提升”达标创建复核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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